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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2022〕117号                   签发人：聂红超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教育局
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213号提案的

答   复

赵卫明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法律知识教育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宣传教育，不断增强法治观念

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先后组织开展了“从小学党史 永远跟党走”“书香飘万家 喜迎二十大”“铭记英烈事迹 传承英烈精神”“疫情防控 与法同行”“学雷锋我行动”“强国复兴有我”“新时代好少年”“童心向党”等主题教育活动，抓住国家宪法日、国防教育日、国家安全教育日、全国消防日、全国交通安全日、国际禁毒日、世界知识产权日、消费者权益日等关键节点，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疫情防控教育、生命安全教育。注重以法治精神和法律规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良法善治传导正确的价值导向，把法律的约束力量、底线意识与道德教育的感化力量、提升精神紧密结合，使青少年理解法治的道德底蕴，牢固树立规则意识、诚信观念、契约精神，尊崇公序良俗，推动实现法治的育人功能。

二是突出宪法教育。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学宪法 讲宪法”系列活动。利用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组织实施“宪法卫士”行动计划，扎实开展“12.4”国家宪法日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在青少年学生中普及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2016年以来，成功举办6届“学宪法 讲宪法”演讲比赛和法治知识竞赛活动，先后有2名选手冲入全国总决赛并取得佳绩。坚持利用每周一升旗仪式，组织开展晨读宪法活动。安排部署第七届全市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近期将按照学生组、教师组开展市级演讲比赛和法治知识竞赛。今年8月份，以“尊崇宪法，从我做起”为主题，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学讲宪法征文活动。全市收到学生征文和教师征文120余篇，并遴选20篇优秀征文参与全省评选。
三是开展“法治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年4月18日-22日，以“法在我身边，尊法我带头”为主题，利用电子屏、校园广播、板报橱窗、微信群、国旗下讲话等，联合市司法局广泛开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宣传，引导广大师生学法知法守法尊法，不断增强法治意识，强化安全底线，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同时开展法治征文评选活动，评选表彰小学组一等奖40个、二等奖100个，初中组一等奖45个、二等奖93个，高中中职组一等奖12个、二等奖28个，教师组一等奖68个、二等奖139个。据统计，全市中小学校25万余名师生参与“法治教育宣传周”活动。

四是开展“一法一规”学习宣传活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了“一法一规”学习宣传活动。要求各县（市、区）和学校清楚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将“一法一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实到教育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组织丰富多样的学习贯彻活动，不断提高广大干部教职工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和未成年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全市30余万师生参与了“一法一规”学习宣传活动。

二、严格大纲要求，推动落实法治课程

一是加强法治教师队伍建设。利用暑期，组织法治骨干教师参与网上继续教育，遴选优秀法治教师积极参与省培、国培计划，不断强化法治观念，提高法治素养，促进依法治教、依法施教。

二是强化法治课程考评。要求中小学校认真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上好《道德与法治》课，保证每周2节课时。发挥学校主阵地课堂主渠道作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为推动课程落实，市教育局将其纳入“依法治校示范校”评选的重要内容，凡不按规定开设课程的，一律取消示范校评选资格。

三是明确学段教学目标。小学阶段，着重普及宪法常识，养成守法意识和行为习惯，让学生感知生活中的法、身边的法，培育学生的国家观念、规则意识、诚信观念和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初中阶段，使学生初步了解个人成长和参与社会生活必备的基本法律常识，进一步强化守法意识、公民意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观念、程序思维，初步建立宪法法律至上、民主法治等理念，初步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初步具备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高中阶段，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基本制度以及法律常识，强化守法意识，增强法治观念，牢固树立有权利就有义务的观念，初步具备参与法治实践、正确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同时注重学科渗透，在各学科课程中挖掘法治教育因素。

三、关注特殊群体，积极预防违法犯罪

一是严格控辍保学。健全控辍保学精准核查机制，新学期开学前，要求各县（市、区）教体局对辖区内6-16周岁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摸排，通过户籍信息与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学籍信息进行数据对比，核查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情况，确保应入尽入。
二是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印发《三门峡市主城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按照就近原则、分批招生、公办为主、统筹协调的原则，扎实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入学工作，确保中小学生入学。
三是建立“一生一案”。近年来发生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多发在单亲家庭、留守家庭和贫困家庭。为此，我们针对单亲子女、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建立“一生一案”，实行动态管理，追踪关注家访效果。针对重点家庭，明确帮扶教师，每学期至少入户家访一次。必要时，邀请民政、卫健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联合家访。

四是加强手机管理。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严禁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严格学校安全管理，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班主任沟通热线，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求。加强家校联系，及时互通学生状况，引导家长切实担负监护人责任，加强学生手机使用与管理，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和外出去向，避免校外与不良人员交往、失于管控。

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希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教育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政策法规，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治宣传教育，强化教育教学管理，着力打造“法治校园”“平安校园”，积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案事件发生，共同为广大未成年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2年9月9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安全法制科2816615    联系人：赵兵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9月9日印发
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








1
— 4 —

